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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ght Safety Advisory Circular 

FSAC No: 88-001/S  AUGUST, 1999 

主旨主旨主旨主旨：：：： 

要求國籍各航空公司配合安檢單位要求國籍各航空公司配合安檢單位要求國籍各航空公司配合安檢單位要求國籍各航空公司配合安檢單位，，，，確實執行乘客登機行李及確實執行乘客登機行李及確實執行乘客登機行李及確實執行乘客登機行李及 
個人安全檢查個人安全檢查個人安全檢查個人安全檢查。。。。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某國籍航空公司MD-90型客機 88.08.24自台北飛花蓮，1240時飛機著陸 
後客艙前段冒出濃煙大火，造成多位乘客受傷之飛安事件。 

 
 

建議改進事項建議改進事項建議改進事項建議改進事項：：：： 

1.航空公司應配合安檢單位，確實執行乘客登機、托運行李及 
貨物之安置與檢查。 

 
2.航空公司應將托運行李及貨物詳實記錄於艙單內，並加強清 
艙作業。 

 
3.安檢單位應確實執行乘客登機、托運行李及個人之安檢工作。 

 


